
本機関中華民国I14年度之内部控制,依接評借友稽核之結果,謹牽明
如下:
一、本機関確知建立、執行及維持有数的内部控制係由機関全髄人員共同参

興,並依風険評倍結果建立相関内部控制・英日的係在封貴現施政致能
、提供可案資訊、遵循法令規定及保障資産安全等目標之達成・提供合

理的確認,但不包括機関内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部風険〇
二、内部控制有其先天限制・不論控制機制如何強化,有数之内部挫制僅能

封相関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認,男環境、情況之改変・内部控制之
有数性亦可能随之改変・惟本機関之内部控制設有監督機制,針封内部
控制鉄失進行退職改善。

三、本機関依114年度之内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蹄理評伸展稽核之結果
・認為本機関於I14年12月31日整盤内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属有数
・異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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